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变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2008］38 号公告，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下简称“《参考方

法》”），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公告》，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

日无市价且对基金资产净值影响超过 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

益法”估值确定。 

2015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百润股份”（股票代码：

002568）、“翰宇药业”（股票代码：300199）、“首钢股份”（股票代码：000959）、

“京新药业”（股票代码：002020）、“东晶电子”（股票代码：002199）、“禾盛

新材”（股票代码：002290）、“佰利联”（股票代码：002601）、“华声股份”（股

票代码：002670）、“华伍股份”（股票代码：300095）、“雷曼光电”（股票代码：

300162）、“博雅生物”（股票代码：300294）、“空港股份”（股票代码：600463）

继续停牌，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以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

和程序，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

持有的上述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复牌后，若本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各项

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协商，认为该证券交易当日的收盘价能客观反映其公允

价值的，本公司将采用收盘价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

关注。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4 月 28 日 

http://finance.qq.com/fund/

